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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商借教師 莊凱卉
電話：3322101#7582
電子信箱：kaihui66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八德區大成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25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12010584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 (376735100E_1120105840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龍岡國中(本市國中特教資源中心)辦理本市112學年

度特殊教育教師增能研習「行為功能介入方案(基礎課

程)」一案，請貴校特教教師擇一場次參與，並鼓勵專輔

教師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2年9月23日桃教特字第1120092930號函及112學

年度本市特殊教育教師增能研習「行為功能介入方案(基礎

課程)」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案透過研習活動、實務研討及同儕對話，提升本市特殊

教育教師擬定行為功能介入方案之相關知能，增進對情緒

行為問題學生之輔導能力及增進教師輔導策略並實際運用

於教學及輔導現場。

三、本案研習摘要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每梯次120人。

１、請本市各教階段正式特教教師擇1場次報名，並鼓勵各

校專輔教師參與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20008016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10/26 08:4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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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倘尚有餘額，則開放本市各教育階段一般教師及代理

教師報名參加。

(二)地點：本市龍岡國中(活動中心)或東門國小(綜合大樓

2F)。

(三)日期及時間：共10場次，時間皆為上午9時至下午4時10

分假辦理：

１、112年11月11日(星期六)國中小場次(東門國小)。

２、112年11月25日(星期六)國中小場次(龍岡國中)。

３、112年12月9日(星期六)國中小場次(東門國小)。

４、113年1月24日(星期三)學前場次(龍岡國中)。

５、113年3月 2日(星期六)高中國中場次(東門國小)。

６、113年3月16日(星期六)國中小場次(東門國小)。

７、113年4月27日(星期六)國中小場次(龍岡國中)。

８、113年5月4日(星期六)國中小場次(龍岡國中)。

９、113年6月1日(星期六)高中國中場次(龍岡國中)。

１０、113年6月15日(星期六)國中小場次(龍岡國中)。

四、請參加人員於欲報名場次日期一週前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

網(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index.php)-研習報名-

縣市教育局特教研習活動-點選縣市(桃園市)-登錄單位輸

入(龍岡國中)-出現研習列表後點選研習報名。

五、請貴校本權責核予本案參與教師公(差)假登記；本案研習

時間適逢寒假及例假日，參與教師得於活動結束後2年內覈

實補休(得課務排代)。

六、本案研習聯絡人：本市國中特教資源中心莊老師(03)

4661231分機18）
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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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檢附本案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(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
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除外)、本市各市立國中小、本市各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、
本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桃園市立龍岡國民中學(本市國中特教資源中心)

12


